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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特”或“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福莱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

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1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5月20日

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度与关联方嘉兴义

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和投资”）、凤阳鸿鼎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

鼎港务”）、嘉兴凯鸿福莱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鸿福莱特”）以及

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燃气”）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43,002.24万元。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9日、 2021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福莱特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和《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 

因天然气价格上涨及公司对天然气需求量的增加，公司于2021年12月6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与嘉兴市燃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将公司与嘉兴燃气在2021

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20,000.00万元调整为35,00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1

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68481499536113


整与与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5）。 

2021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执行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预计发生

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租赁员工宿

舍、厂房 
义和投资 822.24 822.24 - 

向关联方租赁码头泊

位 
鸿鼎港务 180.00 180.00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

流服务 
凯鸿福莱特 22,000.00  20,664.46  - 

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天

然气供应服务 
嘉兴燃气 35,000.00  34,163.36  - 

合计 58,002.24 55,830.06 
- 

注：上表数据均为含税金额，2021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关联交易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

定的数据为准。 

（二）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2年度公司拟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本年年初至1月31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方

租赁员工

宿舍、厂

房 

义和投资 901.66  75.14  822.24 
因市场价格变

化 



向关联方

租赁码头

泊位 

鸿鼎港务 180.00  15.00  180.00 -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物流服务 

凯鸿福莱

特 
30,000.00 1,506.05  20,664.46  

因公司业务量

的增加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天然气供

应服务 

嘉兴燃气 80,000.00 1,274.03  34,163.36  

因天然气价格

上涨及公司产

能的增加 �Î�Ð



2、凤阳鸿鼎港务有限公司 

名称：凤阳鸿鼎港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诸荣富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硅工业园 

经营范围：多用途码头装卸、物流、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阮洪良先生持股100%。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年12月31日，鸿鼎港务总资产56,166,083.87元，净

资产26,182,486.95元，营业收入1,651,376.16元，净利润109,166.37元。 

关联关系：鸿鼎港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阮洪良先生控制的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鸿鼎港务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凯鸿

福莱特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4、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嘉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8年03月15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3,784.45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连清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隆广场3幢五层  

经营范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销售、储存、运输、灌装；管道天然气、

管道液化石油气的开发、设计、施工、安装；天然气及液化气的相关配件的销售。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主要股东：浙江泰鼎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枫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徐松强先生、徐华女士合计持有25.42%股份，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23.76%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嘉兴燃气总资产17.15亿元，净资产7.54

亿元，营业收入12.74亿元，净利润0.93亿元。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阮洪良先生担任嘉兴燃气的非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嘉兴燃气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期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其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

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2022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满足公司正产

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租赁员工宿舍、厂房、码头泊位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流

服务及天然气供应服务等。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员工宿舍、厂房、码头泊位和接受关联方天然气供应服务

定价参考当时市场价格，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物流服务的定价方式与公司接受其



他物流服务商提供物流服务的定价方式一致。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依据公平、公允原则，并参考当期同类型的市场交易价格进行协定。关联

交易的价格符合同时期的市场普遍价格水平，或处于与类似交易相比的正常价格

范围。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降低

运营成本。公司与上述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

价原则，对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起到了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2月11日，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阮

洪良先生、姜瑾华女士回避表决，该议案由五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次关联

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

2021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对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同意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认

为：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

为本公司日常经营服务，有利于双方实现合作共赢。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定价

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预测，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会构成公司业务对关

联方业务的依赖，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福莱特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以及2022年度预

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相关的关联董事已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